附件1

奖补对象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分类奖补标准

	序号
	产业  名称
	单位
	年限
	我县从自治区86个产业目录中选定的产业品种新发展产业

	
	
	
	
	单户单位规模要求
	补助要求
	监测对象单位补助标准（元/亩）
	2016-2020脱贫户单位补助标准（元/亩）
	2014-2015退出户补助要求（元/亩）

	1
	中药材 
（罗汉 
果）

	亩
	当年新 
种一次 
发放

	1 亩以上 
（含）
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，验收时每亩（100 株）兑现补助。
	500
	400
	300

	2
	其他中药材品种
	亩
	当年新种一次发放　
	1 亩以上 
（含）
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500
	400
	300

	3
	富硒水果（柑桔）
	亩
	当年新种一次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000
	800
	600

	4
	富硒水果（猕猴桃、甜柿）
	亩
	当年新种一次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00
	1200
	900

	5
	富硒水果（梨）
	亩
	当年新种一次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200
	960
	720

	6
	富硒水果（百香果）
	亩
	当年新 
种一次 
发放
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验收时每亩（100 株）兑现补助。
	800
	640
	480

	7
	富硒水果（其他当年有收入的水果品种）
	亩
	当年新 
种一次 
发放

	1 亩以上 
（含）
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验收时每亩（100 株）兑现补助。

	800
	640
	480

	8
	富硒蔬菜（辣椒、西红柿、叶菜、瓜菜等当年有收入的品种）
	亩
	当年新 
种一次 
发放

	1 亩以上 
（含）
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，商品率高，验收时每亩兑现补助。

	600
	480
	360

	9
	油茶新造林
	亩
	当年新种一次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亩植 60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达到油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标准的，按自治区油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政策享受补助。
	1500
	1200
	900

	10
	老油茶林低产改造
	亩
	当年完成一次性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油茶林每亩保留 56～100 株。剪除枯枝、病枝、寄生枝等，合理整形，修剪后，枝条分布合理、均匀，内部通风透光。进行带状全垦或穴垦，深度要求 10～15 厘米。每年采果后至春梢萌动前施肥 1 次，穴施或沟施，施后回土。达到油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标准的，按自治区油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政策享受补助。
	600
	480
	360

	11
	富硒茶叶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2500
	2000
	1500

	12
	地方特色品种养殖（鸡）
	羽
	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
	20羽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1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3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
	12
	9

	13
	优质稻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水肥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400
	320
	240

	14
	甜糯玉米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400
	320
	240

	15
	马铃薯
	亩
	　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亩用种 300 斤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1000
	800
	600

	16
	花生   大豆
	亩
	　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（在罗汉果等主导产业中套种的春大豆，除了给予主导产业相应的补助外，春大豆还可以按照主导品种面积的1/2进行补助。）
	1000
	800
	600

	17
	杂粮杂豆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　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1000
	800
	600

	19
	食用菌
	袋、棒、平方
	　新种，一次性发放　
	500 袋（棒、平方米）以上（含）
	种植后，开始收获产品。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害。验收时采摘率达 90%。
	3元/棒、袋
	2.4元/棒、袋
	1.8元/棒、袋

	18
	根茎薯芋类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500
	400
	300

	19
	西甜瓜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1亩以上（含）
	亩植 5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600
	480
	360

	20
	杉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2.5亩以上（含）
	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500
	400
	300

	21
	竹
	亩
	新种，一次性发放
	0.5亩以上（含）
	亩植 5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800
	640
	480

	22
	鸭
	羽
	当年新增存栏，一次性发放
	30羽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1.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25
	20
	15

	23
	鹅
	羽
	当年新增存栏，一次性发放
	20羽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 2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30
	24
	18

	24
	猪
	头
	当年新增存栏，一次性发放
	1 头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 50 公斤以上或饲养2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500
	400
	300

	25
	牛
	头
	当年新增存栏，一次性发放
	1 头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 200 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3000
	2400
	1800

	26
	羊
	头
	当年新增存栏，一次性发放
	1头以上（含）
	散养或圈养，平均个体重10公斤以上或饲养3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300
	240
	180

	27
	蜜蜂
	箱
	新养殖一次性发放
	5箱以上（含）
	常用蜂箱，每箱有蜂不少于3 挂，正常养殖管理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300
	240
	180

	28
	鱼
	亩
	新养殖一次性发放
	0.2亩以上（含）
	淡水养殖亩投放苗 500 尾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池塘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（稻田套养鱼不算）
	600
	480
	360

	29
	龟鳖
	亩
	新养殖一次性发放
	0.2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85%以上，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	1000
	800
	600

	30
	泥鳅
	亩
	新养殖一次性发放
	0.2亩以上（含）
	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池塘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（稻田套养泥鳅不算）
	600
	480
	360

	31
	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
	户
	成立第一年
	1户以上（含）
	管理正常，验收时能够自主经营，并稍有盈余。
	5000
	4000
	3000

	32
	农（林）产品加工
	台
	第一年
	1台设备以上（含）
	新购置1台以上加工设备，年内正常生产加工农（林）产品且加工产品收入达3000元以上/年。
	1500
	1200
	900


备注：种植类产业规模按照植株收获面积计算；养殖类产业规模按照当年新增存栏数计算。 

附件2

乡（镇）  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村
	屯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户属性
	联系电话
	品种
	新实施规模数


	补助标准


	申报奖补金额（元）
	是否易地搬迁户
	带动的经营主体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

附件3

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公示

（村级、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同步公示模板）

现将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第X批）予以公示（内容详见附件），公示期为  天（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。如对项目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。公示期满，如无异议，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：XXX 村委，XXXXX（地址）
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

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：12317 

    附件：   乡（镇）   村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

XX 村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
        年  月   日

附件4

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公示

（镇级模板）

现将    乡（镇）   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第X批）予以公示（内容详见附件），公示期为   天（年  月 日 至 年 月 日）。如对项目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。公示期满，如无异议，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。 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： 
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 

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：12317 

附件：   乡（镇）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附件5

  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

验收申请表

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村      屯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户主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人口数（人）
	
	户属性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规模：亩、头、羽、只、户、台、棒、箱）

	序号
	产业名称
	实施

地点
	实施时间
	出产收入时间
	规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户主

确认
	注：奖补对象对申报材料、实施项目的真实准确性负责，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行为的，按规定取消奖补资格、追回财政资金，对第一次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，自核实确认虚报之日起1年内不得享受产业以奖代补等产业方面的帮扶政策，帮扶干部开展征信知识辅导；对第二次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，今后不得再享受产业以奖代补等产业方面的帮扶政策。相关情况抄送征信管理单位。

户主（家庭成员）签名（手摸）：

	验收

结果
	验收人员签名： 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本表一式两份，乡镇存一份，县产业发展组存一份。

附件6

     乡（镇）  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村
	屯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户属性
	联系电话
	品种
	核定规模数
	补助标准
	核定奖补金额（元）
	实际发放奖补金额
	是否易地搬迁户
	带动的经营主体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

附件7

产业以奖代补申请验收结果公示

（乡镇、村级、自然村（屯）同步公示模板）

现将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第X批）资金予以公示（内容详见附件），公示期为  天（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。如对项目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。公示期满，如无异议，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：XXX 村委，XXXX（地址）

X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XXXX（地址）
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

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：12317 

    附件：    乡（镇）     村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

XX 村民委员会（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

附件8

     乡（镇）  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结果确认表

	序号
	村
	屯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户属性
	联系电话
	品种
	核定规模数
	补助标准
	核定奖补金额（元）
	实际发放奖补金额
	是否易地搬迁户
	带动的经营主体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乡镇验收情况
	验收意见：

验收人签名：
	县级项目主管部门随机抽检
	验收意见：

验收人签名：


附件9

    年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
申报乡镇：    人民政府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项目内容
	 年第  批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，经县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批准、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   等  个村  等   户 2016-2020 年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实施了以奖代补种植、养殖类型项目，共计申报   万元的奖补资金（项目申请、验收相关材料附后）。

	乡镇人民政府意见
	依据     文件，    人民政府组织了  等  个村  等    XX户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实施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，经村委实地查看以及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验收，情况属实，符合奖补要求，同意发放奖补资金共计  万元。
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意见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意见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资金拨付情况
	 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（盖章）
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10 

产业以奖代补资金拨付结果公告

（村级、自然村（屯）公示模板）

现将   县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第X批）资金予以公示（内容详见附件）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：XXX 村委，XXXX（地址）
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

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：12317 

    附件：    乡（镇）     村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

XX 村民委员会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附件10-1

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资金拨付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村
	屯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户属性
	联系电话
	品种
	核定规模数
	补助标准
	核定奖补金额（元）
	是否易地搬迁户
	带动的经营主体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

附件11

产业以奖代补资金拨付结果公告

（乡镇公告模板）

现将   县   乡（镇）    村   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（第X批）资金予以公示（内容详见附件）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：X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XXXX（地址）
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

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：12317 

    附件：    乡（镇）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

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附件11-1

   乡（镇）   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资金拨付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村
	屯
	户主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户属性
	联系电话
	品种
	核定规模数
	补助标准
	核定奖补金额（元）
	是否易地搬迁户
	带动的经营主体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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